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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中國，“政法體制”“政法制度”“政法工作”等詞彙或提法常

見於各種政治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報道之中，人們對此早已耳熟能

詳；不僅如此，社會各界對“政法體制”“政法制度”“政法工作”的客觀

存在，以及政法工作在國家實現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性也幾乎無

人質疑。“政法制度”事實上已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的各項制度和工

作機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然而，同樣是在當下中國，在相當長

的一段時間裡，有關中國政法體制的話題卻並未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

少有學者將中國政法體制或政法制度作為一個嚴肅的、事關全局並與每一

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納入學術討論的範疇，深度和有啟迪的研究成

果少之又少。以至於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政法體制”或“政法制度”

這些概念本身尚多爭議；不僅如此，對政法體制或政法制度究竟涵蓋哪些

內容也未達成共識。換言之，實踐中的重要與學術研究中的缺席形成了強

烈的對比。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現象的發生？學術界需要對此進行必要

的省思。

本書嘗試從歷史的維度就政法體制在中國的形成過程、背後的推手、

各種力量的博弈，以及這一過程涉及的基本問題進行討論，並概括出這一

過程的演進規律，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闡釋。

第一節　法學研究中政法體制主題何以缺失

鑒於目前學術界對“政法”概念在認知上尚未達成一致，因而在正式

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對本書使用的“政法”“政法體制”等概念的指向做

必要交待。

一、法政與政法概念辨析

在筆者看來，“政法”是一個與“法政”相對應的概念，用以區分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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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降中國在構建現代國家進程中出現的兩種不同的法治類型。[1]法政或

政法，其上位詞彙對應的都是法治。但法政與政法背後卻蘊藏著不同的法

治理念。也就是說，法政和政法是一個與法治關聯度極高，甚至說密不可

分的概念。

現代法治進入中國之初，學界對法治在中國落地後產生的具體形態並

無嚴謹的思考，使用中“政法”和“法政”混用。以法科的稱謂為例，有

學者研究表明，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頒佈不久，朝野之間對法科的

稱謂截然兩分，形成兩種不同的表述形態。官方用語多數襲用‘政法’名

稱，⋯⋯社會上則廣為使用‘法政’一詞。”[2]
1905年後，各地法政學堂

陸續開設，“法政”概念遂成為主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為了強調

與既往的不同，則特意改用“政法”，“法政”的概念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目前學界對“法政”或“政法”概念的理解，相似性和差異性均極為

明顯。相似性是指，在研究者看來，就法政或政法的內涵而言，法政或政

法既是一種知識和學說，又是一種制度安排。差異性則主要表現在對法政

或政法的外延方面。就整體而言，學界對法政或政法概念外延的理解大致

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說兩種觀點。廣義說認為，法政或政法是一種涉及國

家體制的制度安排和運行機制，涵蓋一國之內與政治和法律相關的所有機

構。即“法政”與“政法”中“法”既包括法的制定，也包括法的執行、

即行政執法和司法。狹義說則主張法政或政法是指政法機關及其工作，本

質是執政黨與司法機關之間關係的制度安排。現代政治以政黨為中心，政

黨中執政黨對司法制度的影響最大。

本書對政法外延的理解採狹義說。肯定的是，無論持廣義說，還是持

狹義說者，都不否定法治在現代國家社會治理，以及維護執政者統治方面

的重要作用，均承認政治和法律之間存在著某種特殊的關係，並強調這種

1 在一些學者看來，“法治”的本意是法的統治，因而以政統法的政法是否還是法治，需要從學

理上進行闡釋。本書之所以將政法作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中的一種法治類型，主要基於以下考

量：一、法治是一個內涵相對清晰的概念，但並非一種絕對的實踐標準；二、政法發展到完備

階段，就形式而言，已具有了法治形式方面的所有要素；三、法政和政法在價值觀上亦有相同

相似之處；四、法政與政法的差異除法與政的關係之外，更多地表現在權力的運行機制方面。

2 楊端：《北京大學法科的緣起與流變》，《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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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核心是以法統政，還是以政統法。法政主張以法統政，強調法律至

上；政法則強調以政統法。政法的核心是執政黨對法治實踐的領導，是

確保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因而，無論是“法政”，還是“政

法”，都包含著一套複雜的國家制度安排和權力運行機制。

法與政的關係頗為複雜，應該從事實和觀念兩個層面進行觀察。就事

實而言，在任何國家，法律與政治都存在著難以分割的關係。“法律與政

治分不開，這是事實。然而，事實與價值不可混淆。中國人的觀念注重法

律與政治的事實狀態，難免懷揣並隱藏著某種對法律與政治的關係的隱

憂。談‘法’者，必離不開‘政’，按同樣的邏輯，他們更希望把‘政’

放在‘法’前面。在西方人的觀念中，法律與政治是可分離的關係。法律

之上還有更高級的參照標準—自然法。此種法律可以作為檢驗政治正

當性的標準。”[3]

遺憾的是，一些自認為深刻的國人似乎只看重事實，很少或幾乎不談

價值。因而，無論是法政，還是政法，談論的都是事實，而非價值。

二、“法政體制”“政法體制”之含義

確定了“政法”概念之後，還需要對“法政體制”及“政法體制”的

概念做必要的說明。鑒於“政法”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極為寬泛，出於寫作

的需要，本書將主題限定在政法體制層面上，著重討論政法體制在現代中

國的確立問題。但說到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則又無法迴避立憲體制問題。

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制度層面的法政或政法在中國的

出現都是對西方立憲體制問題的回應。因而，無論是討論法政體制，還是

政法體制，都必須關涉到立憲體制問題，至少要將立憲體制作為討論法政

體制或政法體制的背景和出發點。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是中國語境下對立憲體制問

題的一種回應，那為何不直接使用立憲體制的概念，而是以法政體制或政

3 孫笑俠：《法科知識人：現代中國早期 60位典型人物重述》，商務印書館 2023年版，第 8—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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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制加以替代？筆者以為，立憲體制是一種源自於西方的產物，有其特

定的語境，也有其相對固定的標準。近現代中國推行的法政體制或政法體

制與立憲體制的標準尚有相當的差距，使用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似乎更為

準確。或者說，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是立憲體制問題的一種中國式表達。

前面已經指出，本書所說的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是指現代中國國家建構中

政治與司法組織、司法活動的關係。考慮到目前從官方到學術界，對於是

用“政法體制”還是“政法制度”來涵蓋 192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國家建

構中的政治與司法組織、司法活動的關係問題尚未能達成一致，為了避免

歧異，本書採用大多數人的習慣，以“政法體制”來指代。

具體而言，本書所說的“政法體制”主要關涉以下四個問題：一是在

近現代中國，從國民黨政權，到根據地政權，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組

織、司法制度，是以何種方式具體運作的？其基本制度特徵是什麼？二是

這些特徵及運行狀態又是怎麼形成的，形成過程中經歷了哪些階段，有無

背後的推手？三是對於近、現代中國來說，完備的司法制度意味著什麼？

以及究竟該如何構建？四是在近現代中國的劇變中，司法所起的作用究竟

如何？或者說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當然，還包括與此相關的一些其他問

題。顯然，政法體制既是一個回顧過去，又是一個關注當下，還是一個可

以展望未來的學術話題，甚至可以成為法學研究中一個覆蓋面較寬的研究

領域。

三、學術研究中政法體制主題缺失之原因

按照上述四個標準去觀察，對當代中國法學研究稍有瞭解的人都會承

認，在中國法學研究中政法體制主題缺失的現象由來已久，且較為嚴重。

這一現象如果發生在傳統中國，還好理解：儘管我們常說，中國是一個有

著數千年法制文明的國度，其法制文明獨具特色，但傳統中國，特別是帝

制時代，皇權的強大決定了帝制中國的價值觀和權力結構與現代國家不可

同日而語，制度性的限權思想和措施很難真正產生。此外，主流文化對道

德的偏愛，亦促使知識界根本無意將諸如司法制度的運行、權力與權利的

關係等問題發展成為一個恆久的學術話題，這一切決定了諸如法政體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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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體制之類的學術研究相對較少。甚至可以說，傳統中國的法，當然也

包括司法活動，從來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體系，它只能依附於禮制而

存在，“法”因“禮”才有價值和意義，即禮法合一是傳統中國制度文明

的最大特徵。因而，在傳統中國，法學不昌、司法制度研究不昌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

晚清以降，伴隨著現代國家的構建，在古老的中國，政黨制度、現代

法律體系、司法制度，以及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監察機關

等國家組織陸續出現，權力架構和社會結構也變得日益複雜。與此同時，

這些組織、制度之間的關係，即彼此之間究竟該如何相處等實踐問題也陸

續展開，法政制度逐步生成。不僅如此，伴隨著社會的劇烈轉型，禮法學

說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一種以日式漢語為工具，適當結合中國文化用以

解讀西方立憲體制下法律制度的學說，即現代法政學說同步產生。因而，

就常理而言，法政體制或政法體制理應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主題。但弔詭的

是，一向重視制度變遷，並對中國傳統禮法文明倍感自豪的學術界，在此

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於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劇變”竟然

未能給予特別的關注。這一現象不能不讓人困惑。

按照當下中國內地的學科分類，有關中國近現代政法體制主題的研究

屬於法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任務，特別是以法學中的法律史、憲

法學為主。為了便於深度分析，以下僅以法律史學科為觀察對象，思考導

致學術研究中政法體制主題缺失的緣由。其原因大致有三：

1. 特定的學術旨趣導致法學界對法政體制和政法體制主題的忽略。就

時間而言，早在 1942年，歷史學家李劍農就提出應以“法統”和“政統”

為分析工具，對近現代中國政治歷史的進程及走向做整體觀察，在其所著

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中，李劍農指出：

民國十三年以前，中國政治問題表面上所爭的只是一個法字，自

所謂法統恢復後，那些坐在法統椅子上的先生們演出賣身活劇，製成

一部“遮羞的憲法”，從此沒有人理會這個法字了。十三年一月，中

國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改組，可以說是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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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新局面的開始。[4]

作為中國近現代若干重大政治事件、法治事件的參與者和觀察者，李

劍農的觀點堪稱洞見。儘管李劍農所使用的“法統”一詞，更多是指由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的民主共和國體，與本書使用的政法體制主題

在含義上並不完全相同，但李劍農的結論畢竟為學者提供了一個觀察中國

近現代法治發展、解讀中國近現代政治歷史進程的全新視角。循此視角一

路觀察下去，有助於我們對中國近現代百年法制或法治的歷史，以及政治

與司法制度的歷史做整體觀察，以及客觀地評估法治、司法制度在近現代

中國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李劍農的洞見對法律史學、以

及整個法學界幾乎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之所以會如此，當與流行的學術

旨趣有著一定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政治掛帥、法治不彰，內地法

律史學界仿效歷史學界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分期，將中國近現代司法制

度史分為晚清、民國（或合稱晚清民國）、革命根據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等幾個相互孤立的階段進行分割研究，工作的重心主要是藉助各種法律史

料，從性質上釐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

制度與晚清民國司法制度性質上的差異，以此論證革命根據地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司法制度的先進性，少有學者從法治的角度對中國近現代司法制度

的歷史進程進行整體性解讀，學術視野受到嚴重限制。

對歷史進程進行適當分期是歷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但分期合理與

否，如對時間點的把握能力，以及標準是否科學，如是依照司法制度本身

發展的內在規律，還是根據政治需要設定標準，無疑都將影響研究結論的

科學性。此外，分期劃定之後，研究者如果畫地為牢，不越雷池一步，同

樣不利於揭示中國近現代司法制度發展演變的真實規律。

在此學術旨趣影響下，儘管也有一些學者通過自己的研究，小心翼翼

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商務印書館 2011年版，第 5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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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示了清末預備立憲後實行的政體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甚

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制度之間固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拋開意識

形態，僅從技術層面進行觀察，這些政權的司法制度在權力運行、社會秩

序形成的方式等方面也不乏相似的地方，這些相似之處僅用階級學說和文

化傳承的理論很難解釋。然而，類似的觀察結果同樣未能引起法學界的足

夠重視。

更有甚者，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也少有學者將司法制度作為一種獨立

的知識系統，從知識層面探討現代司法制度運行需要的外部環境及條件。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內法律史學科在研究領域方面曾一度

與政治史學科嚴重重合，將法律史等同於國家與法權的歷史，視法律制

度、司法制度為政治的絕對附庸。就表象而言，這種研究似乎再往前推進

一步，便可能得出法政體制、政法體制之類的整合概念、分析框架和學術

話題，從而提升法律史，乃至法學學科的學術水平。然而，當時的學術旨

趣側重於對各朝代、各個時期司法制度的定性研究，無意從國家制度層面

深入觀察政治與司法之間的內在關係，揭示司法對政治、政治對司法的影

響方式和途徑；此外，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完備程度、以

及司法制度自身的規律性問題的學術興趣也不大，其結果是深刻複雜的政

體問題被簡單化，影響了法學學科、法律史學科的學理提升。

改革開放後，為了糾正此前對法律問題的狹隘理解、確立法律史學科

的獨立地位，則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極端。學術研究上一再突出法學專

業之特色，自覺遠離國家制度問題，局限於從法律文本上觀察司法制度，

同樣絕不越雷池一步。

上述兩種研究，或是單純地強調司法制度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一

部分，或是論證司法制度的獨立性，視司法制度為一種可以獨立存在、且

高度自洽的知識系統，少有人從國體和政體有機結合的角度，即政法體制

的角度，去觀察中國近現代司法制度問題。久而久之，既限制了個體從業

者的學術視野，也消弱了他們對法治，以及司法制度在中國近現代歷史進

程中究竟發揮了何種作用的客觀觀察。於是，一個原本以研究中國法律制

度史為己任的學科，未能對中國近現代司法制度發展演變之規律、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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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以及形成這些特徵之原因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顯然，如欲對李劍農的洞見進行回應並有所發展，必須具有一種整體

性的思維習慣，具有將中國近現代法治的歷史、司法制度的進程打通進行

觀察的學術自覺，具有法治建設係現代國家構建中最為重要的頭等大事的

學術認知和學術旨趣。遺憾的是，受環境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法

律史學界，甚者法學界未能自發地產生上述認知，形成這一自覺。

2. 既有的研究範式使法學界對法治、司法制度在中國近現代國家轉型

中的重要性估計不足。從表象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相當長的

時間裡有關中國近現代法律史，包括司法制度史的研究一直是整個法學界

用力較多的領域，且成果數量頗多，但稍加觀察又不難發現，研究成果中

卻少有真正觸及政法體制這一主題的。

究其原因，也與研究範式有關。革命是近現代中國的主旋律，對現代

化的追求則是外部族群競爭壓力下國人的一種自我救贖。與此相適應，長

期以來內地中國近現代法律史的研究中革命範式和現代化範式亦先後佔據

著絕對主流的地位，即將革命和對現代化的追求作為推動近代中國社會變

革的唯一動力。任何一種學術範式都有其長處，自然也存在著不足。秉持

革命範式的學者將法律制度作為革命的對象，將主要的研究精力用於論證

舊的法律制度何以必須被推翻，同時從政治上讚美革命者所創建的新的法

律制度，至於完備的法律制度對於現代國家意味著什麼則較少考慮。曾幾

何時，秉持現代化範式的學者因無法超越國人對現代化理解的狹窄，將自

己的研究工作主要用以梳理法律制度對工業、農業、國防等與國力有關的

領域的推動或制約作用，少有學者將良好的政治制度和完備的法律制度作

為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總之，受學術範式的影響，研究者們自覺或不自覺

地淡化著法治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對政制，當然也

包括法治在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革中所起的作用普遍估計不足、重視不夠。

然而，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正是晚清的預備立憲

和此後的法制變革才真正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大幕，使中國有了古今之

別；也正是由於平等、民主、自由等現代法治理念進入中國，才激發了國

民對專制制度更大的不滿，進而引發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系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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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完全有理由說，現代法治理念進入中國並流佈開來是近代中國最為

重大事件之一。同樣，現代法律制度在近現代中國也曾發揮過不可替代的

作用。

3. 自主學術話語的缺乏使政法體制主題深度研究空間不足。就事實而

言，中國的法治現代化過程，以及司法制度的發展頗為曲折，經歷了從法

政到政法兩種不同的類型，兩種類型即有聯繫，又差異極大。但拋開政

見，必須承認，一百年來中國的法治建設畢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面推

進依法治國，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在保障公民個體權益的基礎上實現中

華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逐漸成為許多國人的共識，法治中國的

建設不斷向前推進，且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色。

但囿於相應學術話語的不足，中國法學界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

缺乏從理論上對中國近現代法治實踐、司法實踐的相應總結和科學概括。

究其原因，一是知識界與古典禮法知識的隔閡。儘管中國傳統的禮法

制度以文言文為書寫工具，但畢竟關注的是禮與刑之類的話題，從表面

看，與現代法學似乎不難溝通，但深研之後才能發現，事實上歷經數千年

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禮法制度早已形成一個高度自洽的知識系統，有其存

在的特定制度環境、社會氛圍、話語體系和語言風格，極難割裂，只有生

活於此時的思想家和學者領悟起來才更易做到神形兼備。1905 年清廷停

辦科舉之後，制度性的傳統禮法，以及傳統中國的自主話語體系，包括語

言風格被強行中斷，並逐漸退出公共生活領域，此後成長起來的學者，其

知識和學術話語或是在國外留學所得，或是在國內新創辦的各種新式學堂

中獲取，與傳統的禮法知識系統有了較深的隔閡。準確地說，中國傳統的

禮法體制與晚清以降從異質文明中移植而來的現代法律制度事實上分屬兩

個完全不同的知識系統。

因而，無論是讓晚清以降新近成長起來的學者利用中國自主的古典知

識闡釋晚清以降中國新的法治實踐、司法實踐活動，還是利用移植而來的

新知識解讀中國傳統的禮法制度，都有些勉為其難。

二是自主學術話語的創建落後於法治實踐。清末民初，中國政制、法

律制度、司法制度的巨大變革與西方現代法學在中國的傳播之間存在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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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因果關係，這一點早已被學者所揭示。現有史料表明，從明朝開始，

一些最早來華的傳教士即開始向中國傳播西方現代法學和法治，到鴉片戰

爭前後，這種傳播已達到相當的規模，但效果並不理想。[5]清末民初，以

梁啟超為首的一批知識分子根據當時中國的特定需要，利用文白相加的過

渡語言輔以日式漢語，對西方現代法學進行取捨和改造，構建了一套新的

話語體系。到民國中期，這套話語體系已大致完備。其特點是以西方現代

法學、政治學中的核心價值觀，藉助日式漢語中的法學概念對晚清以降中

國社會轉型中的政制體制、法律制度的變革進行觀察和研究，撰寫出版了

一批相關著作，如李劍農的《中國百年政治制度史》、王世杰和錢端升的

《比較憲法》、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等，初步形成了新的知識體

系，我們姑且稱之為法政知識體系。這套知識系統和話語體系與晚清及民

國北京政府所推行的法治實踐關係頗為密切，互為因果。但時隔不久，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意識形態和知識話語煥然一新，這套尚處於形成中的

知識系統很快便在中國內地消失。直至上個世紀 90年代，這些法政知識

才重新回到學術的舞臺。

與法政知識相比，政法知識的短缺更為嚴重。就淵源而言，政法知識

與馬列主義的關係更為直接和密切。馬列主義自 20世紀 20年代進入中國

後，對歷史學、經濟學、文學藝術等學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對法學

的影響則相對微弱。中國共產黨早期法制工作領導人董必武曾客觀地評

價說：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舉起馬列主義旗子來搞政治經濟學、搞史

學、搞哲學和搞文學的人都佔領了一定的陣地，比如在大學講堂上、

在刊物上、在文壇和戲壇上，是有些陣地的。但是，根據馬列主義來

研究法律的人幾乎沒有站著落腳點。在解放區法律工作方面的成就也

不顯著。[6]

5 參見王健：《西方法學邂逅中國傳統》（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9年版）一書中的相關討論。

6 董必武：《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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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確實如此。翻檢文獻，在 20 世紀前五十年，除李達的《法理學

大綱》外，其他以馬列主義國家觀、法律觀為指導撰寫的法學著作極為少

見。也就是說，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用以闡釋中國共產黨人法治實踐活動的

政法知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直沒能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後，這一現象仍在延續，突出表現為法治建設中重實踐、重經驗，輕理論

的現象較為普遍。決策者似乎僅滿足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法治實

踐做單純的輿論宣傳，既缺乏對經驗教訓的客觀總結，對待成績也簡單地

將其歸功於中國特有的政法體制，較少注意引導學者從學術上對政法體制

進行嚴謹和深入地研究，缺少構建自主學術話語體系的自覺。理論著述

之外，即便是領導人的相關講話彙編，除董必武的《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

制》、彭真的《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7]外，也屈指可數。這一現象勢必加

大了以既有法學理論闡釋中國近現代法治實踐、司法實踐活動的難度。

在中國，由於政治的影響無所不在，於是出現了如下的現象：每當出

現必須用理論對中國法治實踐、司法實踐進行闡釋的場合，要麼是以西方

法治學說、司法理論對中國的實際問題做簡單的回應，而西方現代法治學

說、司法理論是為了解決西方世界法治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話語體系，自然

缺少與中國國情、中國法治實踐、司法實踐完全對等的專用話語，其回應

難免顯得較為牽強；要麼是用流行的政治話語替代嚴謹的學術討論，以至

於最終說到“政法體制”以及“政法工作”時大家都耳熟能詳，對這一提

法所指向的經驗事實也並不陌生，但深度理論闡釋明顯不足。加之言論尺

度難以把握，久而久之，便助推了學界對中國法治實踐、司法實踐活動的

疏離。

在法學學科中，法律史學為基礎性學科。法律史學研究中政法體制主

題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近現代法律史研究水平的提升，有關中

國近現代法治實踐的學術研究難以由自發狀態轉化為自覺狀態，進而影響

到整個法學學科，最終出現了法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源自於中國近現代法

治實踐的經驗不多、中國自有法律知識不足的尷尬現象。

7 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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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代司法制度在近現代中國的構建過程，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

是筆者的學術興趣之一。工作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一些單純使用法學知識

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如，在近現代中國，除“文革”等極為特殊的時期

外，法制一直存在，從未缺席，但法制對國家政治、社會進步的作用卻頗

為有限。原因何在？有人認為是立法問題，有人主張是司法問題，還有人

堅持是政治問題，觀點勢不兩立。再譬如，在近現代中國，司法改革是一

個永恆的話題，似乎每隔幾年就會重啟一次。而改革要解決的問題，以及

解決問題的思路又大致相同。然而，經歷了一個世紀，政權數度更迭，這

些問題卻一直存在，並積厚成勢，最後成了制度的特色。

為回答這些問題，筆者將觀察的視線不再局限於司法制度本身，而嘗

試著將司法制度置放於政治、經濟、文化等更為廣大的領域中進行關聯性

思考。最終認定，決定近現代中國司法制度發展走向的核心力量是政治，

現代政治的核心則是政黨制度。於是便有了將政黨、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

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的想法。“政法體制”無疑就是這樣一個解釋

力極強的概念。

中國現代司法制度是移植的產物。既然是移植的產物，便有其基本的

制度框架，這一制度框架又早已被型塑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標籤。在近現代

中國，推動司法制度變革的主要動力是政治家。革命是 20世紀中國的主

旋律，因而活躍於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家幾乎都是革命家。大浪淘沙，

這些革命家又主要集中於國、共兩黨之中。國共兩黨均信服蘇聯以黨建國

和以黨治國的經驗。革命家的想法一般比較務實：未奪取政權時，要求司

法工作必須服務於革命的需要；取得了政權後，國家進入常態化的治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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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便要求通過特定的機制，將自己所屬政黨的需求與現代司法制度盡可

能結合，且這種結合必須為不斷變化的時局預留空間。在政治主導一切的

時代，法律界真正發揮作用的空間極為有限，用力之處只能是在既有目

的的前提下，從機制層面為政治進入司法工作尋找通道，並發揮自己的專

長，將政治家的要求盡可能地理論化，於是就先後出現了革命司法、黨化

司法、人民司法等幾種相關的理論表達。

寫作本書需要處理的技術問題主要有：

第一，怎麼處理史料短缺的問題？政法體制是一個原創性的學術議

題，學界不乏對此感興趣者。然而，由於許多相關檔案尚未開放，苦於

無米之炊，筆者的辦法是，利用法律史學者的專業技能，以足夠的耐心，

充分發掘、利用新近出版的各種新史料，如領導人年譜、傳記、文集、日

記、回憶錄，以及新編審判志、檢察志、政法委志等，彌補、替代尚未開

放的檔案，如此，大致可以做到再現或還原事實。本書的思考與寫作時斷

時續，持續近二十年，即與此有關。

第二，區分觀念、技術與政治作用之差異。儘管政法體制的存在與中

國國情下偵查、檢察、辯護、審判等相關職能的分工及運行中涉及的一些

技術因素有關，也與司法從業人員所持的特定觀念密不可分，但根本的原

因則是政治因素，或者準確地說，是因政治因素產生的觀念轉變和技術變

形。寫作中，筆者嘗試將三者作適當分隔。此外，也拿出一定的筆墨再現

了政法體制構建過程中，政治家、司法專業人士和民眾各自所起的作用，

以便多角度、多層次地呈現出政法體制的形成過程。

第三，本書結構。政法體制在中國落地於 1920 年代，覆蓋中華民國

南京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政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空段。

此外，要想將政法體制的特殊性說清楚，最簡捷的辦法是與法政體制作相

應對比。為了真實、完整地反映政法體制在中國的構建過程，本書以時間

維度為主線，以相關問題為副綫展開討論。但如此結構，難免會在一些內

容上出現重複，不得不拿出相當的筆墨去描寫不同政權司法制度的建構過

程。唯有如此，才能真實再現執政黨與司法制度關係之建構。如拋開政

權性質，單從執政黨與政法機關關係構建的角度看，三個分屬不同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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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所討論的問題，無論是從制度層面，還是具體操作辦法上確實頗為相

像。寫作中筆者盡可能地避免過度重複，但最後發現，其實重複本身就是

一種最好的表達，這既說明了政法體制對中國政治的意義，同時也說明了

政法體制確立之艱難。

第四，如何表達。在當代中國從事學術研究，每個人內心中都需要有

一個尺度。思考時仿佛可以自由馳騁，但一旦行文，落筆於紙上，就需要

考慮多種因素。在不迴避問題的前提下，怎樣表達就成了一個頗耗精力的

問題。筆者的處理辦法是聚焦於客觀的形成過程，少言其他。如此，讀者

是否會有意猶未盡或隔靴搔癢之感，只能留待他們自己去評說。

本書的寫作過程堪稱傳奇。2018 年自認為對本書的主題認識已大致

清晰，筆者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並獲批。2019 年正式動筆寫作。

甫經動筆，新冠疫情突至，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亂。大疫三年，防疫三

年，對於中國的政法體制有了更加切身的感悟。

2022 年年底的某一天下午三點，筆者正在伏案工作。此時，文稿的

寫作已到了最後的收尾階段，電腦顯示的字數為 32萬字。突然，在毫無

任何徵兆的情況下，正在寫作的文稿瞬間從電腦上全部消失。任我手忙腳

亂，任我目瞪口呆，怎麼操作都無濟於事。平時寫作用的電腦幾乎不上

網，也從未受到過病毒的騷擾，因而未能養成隨時備份文稿的良好習慣。

為了找回莫名其妙丟失的文稿，我想盡一切辦法，包括求救於各種數據公

司和公安機關。在高科技的幫助下，文稿變成了一堆亂碼，但無論如何也

無法還原為具體的漢字。那時的心情可以用絕望來形容。好在是自己寫

過的東西，又好在剛剛寫過。經過三個月的玩命工作，趕在結項的最後時

刻，匆匆完工。結項報告上交後，又利用一年時間逐字進行修改，終於有

了目前這部相對滿意的書稿。

 2024年 3月 13日於加拿大溫哥華


